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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試務重要日程及辦理事項 
 
 

試務重要日程及辦理事項 

日        期 辦理事項 備   註 

101.11.22（四）起 公佈簡章 網路同時開放下載 

101.12.12（三）～102. 1.16（三） 
（平時日間亦歡迎現場報名） 

網路通訊報名
郵戳為憑 
（請先上網填寫報名表） 

102. 1.14（一）～102. 1.19（六） 現場報名 

星期一~五： 
0900 至 1600 行政大樓 1 樓日間部註冊組 
1600 至 2100 土木大樓 4 樓進修部註冊組 
星期六： 
0900 至 1500 行政大樓 1 樓日間部註冊組 
 
（請先上網填寫報名表） 

102. 1.22（二） 
成績查詢、複查

及網路查榜 

1200 開放網路查詢成績 
1300 至 1500 親自辦理複查 
1530 開放網路查榜 

102. 1.23（三） 寄發錄取通知  

102. 1.23（三）~102. 1.31（四） 正取生 
報到註冊 依照入學註冊通知辦理 

102. 2. 4（一）~102. 2. 5（二） 備取生 
報到註冊 

若尚有缺額，將個別以電話依備取順序通知

報到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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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生系（組）、學程及部別 
※ 各系（組）、學程招收名額分為初估名額及實際名額，實際名額不得少於初估名額。各系（組）、

學程實際招收名額，於最後報名日 1200 前公佈，以當時實際缺額計算（本次轉學考退伍軍人

外加名額各系（組）、學程各年級為 1 名）。 
※ 「尚無缺額」之系（組）、學程雖可報考，唯若最後公佈之實際名額仍無缺額，則不予分發，亦

不受理變更。 

一、大學部四技二年級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部  別 初估 

名額 系科組限制 

4201 電子工程系 日間部 4 
4202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日間部 16 
4203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12 
4204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日間部 24 
4205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車輛組 日間部 11 
4206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日間部 24 
4207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日間部 11 
4208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日間部 9 
4209 綠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日間部 15 
4210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材料技術組 日間部 18 
4211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應用生物技術組 日間部 12 
4212 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 日間部 3 
4213 建築系建築設計組 日間部 尚無缺額 

4214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日間部 尚無缺額 

4215 文化創意設計與數位整合學位學程 日間部 尚無缺額 

4216 綠色能源科技系 日間部 8 
4217 企業管理系 日間部 30 
4218 國際商務系 日間部 11 
4219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日間部 11 
4220 休閒運動管理系 日間部 18 
4221 觀光與遊憩事業經營學位學程 日間部 尚無缺額 

4222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日間部 30 
4223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日間部 7 
4224 資訊管理系 日間部 13 
4225 資訊傳播系 日間部 5 
4226 資訊科技系 日間部 16 

1.不限系科組報考。

2.考生必須自行評估

入學後之課程銜接

性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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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部  別 初估 

名額 系科組限制 

4227 電子工程系 進修部 8 
4228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 9 
4229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進修部 尚無缺額 

4230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車輛組 進修部 14 
4231 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 進修部 11 
4232 企業管理系 進修部 6 
423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進修部 1 
4234 休閒運動管理系 進修部 2 
4235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進修部 16 
4236 資訊管理系 進修部 2 
4237 資訊傳播系 進修部 13 

1.不限系科組報考。

2.考生必須自行評

估入學後之課程銜

接性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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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部四技三年級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部  別 初估 

名額 系科組限制 

4341 電子工程系 日間部 14 
4342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日間部 28 
4343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12 
4344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日間部 30 
4345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日間部 30 
4346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日間部 30 
4347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日間部 29 
4348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材料技術組 日間部 14 
4349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應用生物技術組 日間部 13 
4350 建築系建築科技組 日間部 15 
4351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日間部 15 
4352 綠色能源科技系 日間部 17 
4353 企業管理系 日間部 30 
4354 國際商務系 日間部 13 
435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日間部 30 
4356 休閒運動管理系 日間部 13 
4357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日間部 30 
4358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日間部 13 
4359 資訊管理系 日間部 30 
4360 資訊傳播系 日間部 5 
4361 資訊科技系 日間部 30 
4362 電子工程系 進修部 25 
4363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 尚無缺額 

4364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進修部 26 
4365 企業管理系 進修部 23 
436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進修部 15 
4367 休閒運動管理系 進修部 30 
4368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進修部 17 
4369 資訊管理系 進修部 7 
4370 資訊傳播系 進修部 24 
4371 資訊科技系 進修部 39 

1.不限系科組報考。 
2.考生必須自行評估入

學後之課程銜接性與

學習興趣。 

三、大學部二技一年級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部  別 初估 

名額 系科組限制 

7181 資訊管理系 日間部 18 不限系科組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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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校概況簡介 
 

校     名 高苑科技大學 

地     址 82151 高雄市路竹區中山路 1821 號 

電     話 日（07）6077751、6077752、6077753     夜（07）6077704、6077705 

傳     真 （07）6077761 

網     址 http://www.kyu.edu.tw

師     資 
本校專任教師 289 名，包括教授 21 名、副教授 99 名、助理教授 104 名、講

師 65 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佔全體教師人數之百分比達 78%。 

教學硬體設施 
各系均設有專業教室，教學及研究設備充實完整，另有圖書資訊大樓、電算

中心、學生活動中心、視聽教育中心、影音互動傳播網等教學設施；與 56
家廠商簽署策略聯盟提供學生實習就業管道，亦設有 13 個考照中心。 

校 園 網 路 
全校校園網路連線並連接國際學術網路，提供全球資訊網，電子佈告欄，學

生缺曠課查詢系統、選課系統、學生網路學習系統及成績查詢系統。 

生 活 訊 息 
（住宿） 

請參考 101 學年度住宿費： 
每學期 9,140 元~11,790 元（住宿費不含網路費，網路費委外電信業者管理，

開學後視個人網路需求另行收費）。 
※上述收費標準以當年度公告為主。 

學雜費收費標準 

請參考 101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標準：  
1.日間部：大學部學雜費為 44,221 元~50,853 元。 
2.進修部：大學部每學分學雜費 1,289 元~1,385 元。 
※ 上述收費標準以當年度公告為主。 

獎 學 金 

本校提供經轉學考入學之獎學金如下： 
1.日間部：四技二年級為 10,000 元；四技三年級、二技一年級為 5,000 元。

2.進修部：四技二年級為 5,000 元；四技三年級 2,500 元。 
※曾在本校領取新生入學獎學金者，不得重複領取。 

http://www.k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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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資格 

一、大學部 
學    制 四技 二技 
報考年級 二年級下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轉 學 前 
修業狀況 

1.大學部修畢四技二年級上

學期課程者。 
2.專科畢業生。 

大學部修畢四技三年級上學

期課程者。 
大學部修畢二技一年級上學

期課程者。 

系科組限制 不限系科組報考 
學業成績 
標    準 

二年級上學期學業成績不及

格科目未連續兩學期達 2/3 
三年級上學期學業成績不及

格科目未連續兩學期達 2/3 無 

應 繳 交 
證明文件 

1.在校生：學生證影本及歷年成績單影本。 
2.休學生：原學校發給之休學證明書影本及歷年成績單影本。 
3.退學生：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業）證明書影本及歷年成績單影本。 
4.專科或大學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無法於報名前取得歷年成績單者，請加附【附錄三】准予先行報名切結書暫准報名。

備    註 

1.其他具有同等學歷（力）資格者，得報考與其相對應之年級及系組。 
2.以同等學歷（力）報考者，須於報名時繳交同等學歷（力）證明影本。 
3.空中大學修滿 54 學分者，得報考四技二年級下學期不限系組。 
4.考生應審酌自身能力，盡量報考性質相近系組。以非性質相近系組身份報考錄取後，須

滿足該系的畢業學分數要求。 
5.考生報名應自行注意是否合乎兵役規定。 

二、限考資格 

轉 學 前 修 業 狀 況 限 考 規 定 

1 
因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本校退學規

定之學生 
限降轉或報考原退學年級、學期之轉學考

試 

2 不同學制之肄業生 不得報考 

3 開除學籍者 不得報考 

4. 本校學生經獎懲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不得報考 

三、錄取之考生，於報到、註冊時應繳交歷年成績表正本，否則取消錄取資格。 
四、報考資格如與規定不符，經錄取入學後，仍得取消錄取資格並勒令退學，考生不得異議。 
五、錄取本校註冊入學後有雙重學籍者，應符合各校有關雙重學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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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性質相近系科組對照表 
 

招收系組 性質相近系科組 

電子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子工程、電機工程、自動化工程、資訊工程、電信工程、航空電子、飛機

工程、通訊與計算機工程、冷凍空調、電腦與通訊、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等工

程相關系科組 

電機工程系 

機電、生物醫學工程、電子工程、自動化（控制）工程、資訊工程、電信工

程、通訊與計算機工程、冷凍空調、電腦應用工程、電腦與通訊、飛機工程、

光電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環境工程與科學等工程相關

系科組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工程、自動化控制工程、電子工程、電機工程、工業（工程與）管理、

電腦應用工程、紡織工程、模具工程、車輛工程、冷凍空調、船舶機械工程、

動力機械、航空太空工程、輪機工程、造船工程、光電科學與工程等工程相

關系科組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自動化（控制）工程、資訊工程、電信工

程、通訊與計算機工程、冷凍空調、電腦與通訊、綠色能源、能源與資源工

程、材料科學、化工等系科組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建築工程、營建工程、營建管理、水土保持、資訊管理、都市計畫、室內設

計、空間設計、景觀、建築與古蹟維護、應用空間資訊及其他土木與建築相

關系科組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 
材料技術組 
化工與生化工程系 
應用生物技術組 

化學、化工、應用化學、食品、藥學、機械、電子、電機、生物、護理、環

工、職安、工安、化妝品、材料、工管等理工相關系科組 

建築系建築科技組 
建築工程、營建工程、營建管理、水土保持、資訊管理、都市計畫、室內設

計、空間設計、景觀、建築與古蹟維護、美工、美術、視覺傳達、廣告、商

業設計、應用空間資訊及其他土木與建築與商業設計相關系科組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建築工程、空間設計、室內設計、美工、美術、視覺傳達、廣告、商業設計

系組 

綠色能源科技系 
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資訊工程、電信工程、通訊與計

算機工程、冷凍空調、光電科學與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環境工程與科學、

車輛工程、動力機械、能源與資源工程、材料科學、化學工程、應用化學等

企業管理系 
國際商務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業與管理相關系科組 

休閒運動管理系 人文、商業、觀光、休閒、體育、運動、國際貿易、餐飲（館）事業管理等

相關系科組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英語、日語、應用外語、翻譯、人文、教育、商業、觀光、休閒、國貿、餐

飲（館）、商業與管理相關科系 

資訊管理系 資工、資傳、資科、商管、企管、工管、財金、設計、電子、電機、電通、

管理或資訊等商管理工相關系科組 

資訊傳播系 數位媒體設計、商業設計、動畫/遊戲、室內設計、視覺傳達、傳播藝術、大

眾傳播、廣告、新聞、廣電、管理及資訊、觀光、餐飲、休閒 

資訊科技系 
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多媒體設計、自動化（控制）工程、環境

工程與科學、電腦與通訊、資訊工程、計算機工程、商業設計、資訊管理等

商管理工相關系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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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書面審查規定 
本次招生採書面審查方式辦理，審查項目為：一、必繳項目，二、選繳項目。 

審查總成績為 100 分，其中必繳項目佔 30%，選繳項目佔 70%。同分比序之參酌順序為：一、

必繳項目，二、選繳項目。 

繳交資料如下： 
一、必繳：單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正本(請參閱「成績單繳交對照表」) 
二、選繳：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如技能檢定證照證明、重要競賽成果、語文檢定證

明、研究報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資料（選繳資料以

繳交影本為主）。 

未繳交任何審查資料者不予錄取，審查資料繳交後即不予退還，考生請自留備份。 

 
成績單繳交對照表 

轉學前修業狀況 繳交成績單(採認之學期成績) 

大學部修畢四技二年級上學期課程者 大學部第ㄧ學年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大學部修畢四技三年級上學期課程者 大學部第二學年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大學部修畢二技一年級上學期課程者 專科部最後一學年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專科畢業生 專科部最後ㄧ學年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修畢空中大學滿 54 學分以上 全部科目成績單正本及總平均證明正本 
註 1：成績單上應有該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否則不予採認。若該學期因轉校(系)或降轉

抵免，應附轉校(系)、降轉前各該學期之成績單。 
註 2：可以使用歷年成績表替代單學期成績單，唯指定之學期必須有該學期的學業平均成

績，否則不予採認。 
註 3：採認之成績至小數位第二位，第 3 位以上四捨五入。 
註 4：本項成績單和第 6 頁之應繳交證明文件應分別準備一份。 

 
陸、報名規定事項及繳交資料 

一、報名日期： 
網路通訊報名：101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三）至 102 年 1 月 16 日（星期三），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102 年 1 月 14 日（星期一）至 102 年 1 月 19 日（星期六）。 

【時間 星期一~五：0900 至 2100；星期六：0900~1500】 
二、報名地點： 

網路通訊報名：資料一律寄至日間部註冊組。 
現場報名：請依簡章第 1 頁之報名時段各別至本校日間部或進修部註冊組報名。 

【高雄市路竹區中山路 1821 號。電話：日（07）6077751~3；夜（07）6077704~5】 
三、報名手續：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網站(網址 http://exam.kyu.edu.tw)登錄資料印出報名表。 
（一）網路通訊報名： 

1.報名表：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網站(網址 http://exam.kyu.edu.tw)登錄資料印出報名表，

黏貼最近三個月內一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一張貼於報名表、一張貼於准

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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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整，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交【簡章內附劃撥單（自行下載簡章

者，請務必於劃撥單通訊欄註記”1012 轉學考”字樣）】【取得鄉、鎮、區公所

開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免繳（請附低收入戶證明正本，非清寒證明）；本校校

友及在校生免繳（請於報名表註明曾在本校就讀之”學號”，未註明或學號錯

誤者視同放棄免繳之權利）】。 
郵政劃撥帳號：42006074。 
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整。 
收款人：高苑科技大學。 
收款人地址：82151 高雄市路竹區中山路 1821 號。 
「郵政劃撥儲金存款收據」正本請浮貼於【附錄二】應繳交證明文件黏貼表中。 

3.應繳交證明文件：請依序浮貼於【附錄二】應繳交證明文件黏貼表中。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歷證明：需繳交畢業證書者，請繳交畢業證書；需繳交成績證明者，若未能及時

取得當學期成績證明者，則請加附【附錄三】准予先行報名切結書。 
回郵信封：寄發准考證用，請附標準信封書寫收件人姓名及地址郵遞區號並貼足 12

元限時郵資。 
4.各項備審資料：參考簡章第 8 頁。 
 
備齊上述表件將資料裝入貼有【附錄六】網路通訊報名信封封面之信封內，以限時掛

號郵寄本校，郵寄前請詳細核對，若報名表件不全，逕予退件，不受理報名。 
（二）現場報名： 

1.報名表：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網站(網址 http://exam.kyu.edu.tw)登錄資料印出報名表，

黏貼最近三個月內一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一張貼於報名表、一張貼於准

考證）。 
2.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整【取得鄉、鎮、區公所開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免繳（請附低

收入戶證明正本，非清寒證明）；本校校友及在校生免繳（請於報名表註明曾

在本校就讀之”學號”，未註明或學號錯誤者視同放棄免繳之權利）】。 
3.應繳交證明文件：請依序浮貼於【附錄二】應繳交證明文件黏貼表中。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歷證明：需繳交畢業證書者，請繳交畢業證書；需繳交成績證明者，若未能及時

取得當學期成績證明者，則請加附【附錄三】准予先行報名切結書。 
4.各項備審資料：參考簡章第 8 頁。 
5.領取准考證。 

無論網路通訊報名或現場報名，報名表各欄資料必須正確，通訊地址欄請填寫可收到本會

寄發之資料的地址及電話，如各項通知無法寄達或連絡而造成延宕時，視同放棄權利，一

切後果請考生自行負責。 

四、僑生必須持有教育部分發僑生入學原始分發文件或僑委會發給之正式僑生身分證明書，始

得以僑生身分報考日間部科系，其轉學考試成績不予優待（僑生不得報考進修部）。 

五、緬甸籍僑生於申辦來台簽證時應提具適當之財力證明，金額預估每月生活費為新台幣 10,000
元，一年為 120,000 元，四年共計 4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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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具有僑居加簽身分役男於國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再返國就讀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

學校，依規定不符合「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第 4 條第 2 項之就學緩徵條

件，並因不得緩徵，雖在學仍須依法接受徵兵處理。 

七、以國外學歷報名者，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須持有以下證明： 

（一）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之國外學歷證件影本一份。 

（二）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之國外學歷歷年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三）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錄一份。但申請人係外國、僑民或持高級中等學校學歷

者免附。 

（四）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三款文件，應包括國外學歷修業之起迄期間。 

八、外國學生不得申請就讀我國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

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已在臺領有外僑居留證、永久居留證或其就讀

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國際性課程者，不在此限。 

九、外國學生須附經駐外館處驗證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書（由外國金融機構在國外開

立，如外國學生已因其他事由合法入境國內，並已於我國內金融機構開戶存款，則由該金

融機構開具財力證明書，不需駐外館處驗證）。 

十、服兵役人員（含替代役男），若將於 102 年 2 月 15 日以前退伍或解除召集者，須出具「退

伍日期證明書」正本及影本，並繳驗學歷證件正本及軍人補給證正本，方得以普通身分報

名。另外，所出具之資料若有不實（包括無法於 102 年 2 月 15 日以前退伍或解除召集者），

一律取消錄取資格。 

十一、依兵役法申請緩徵作業規定，應受徵集之役男再就讀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不

得辦理緩徵，雖在學者仍須依法接受徵兵處理。 

十二、特種身分學生須備證件及成績優待標準一覽表：（具多重身分之學生，僅得擇一申請優待） 
身分類別 分數計算優待標準 證件(繳驗正本，繳交影本)

服兵役退伍人員 

一、在營服役期間五年以上者： 
（一）退伍後未滿一年者，依其採計考試科

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計算。 
（二）退伍後一年以上，未滿二年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

分之二十計算。 
（三）退伍後二年以上，未滿三年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

分之十五計算。 
（四）退伍後三年以上，未滿五年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

分之十計算。 
二、在營服役期間四年以上未滿五年者： 

一、 退伍令或退伍證明書。

二、 除役令。 
三、 解除召集證明書(限臨

時召集者)。 
四、 在營服役五年以上退伍

軍官，其退伍時軍階為

上尉以下者，應附繳初

任官人事命令、初任官

任官令或軍事校院畢結

業證書等足資證明其服

役起始時間之文件。 
五、 傷殘退伍軍人應附繳撫

卹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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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類別 分數計算優待標準 證件(繳驗正本，繳交影本)
（一）退伍後未滿一年者，依其採計考試科

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計

算。 
（二）退伍後一年以上，未滿二年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

分之十五計算。 
（三）退伍後二年以上，未滿三年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

分之十計算。 
（四）退伍後三年以上，未滿五年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

分之五計算。 
三、在營服役期間三年以上未滿四年者： 
（一）退伍後未滿一年者，依其採計考試科

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十五計

算。 
依前項規定加分優待錄取之學生，無論已否註冊

入學，均不得再享受本辦法之優待。 

政府派外 
工作人員子女 

一、返國就讀一學期以下者：增加總分 25%。 
二、返國就讀超過一學期且在一學年以下者：增

加總分 20%。  
三、返國就讀超過一學年且在二學年以下者：增

加總分 15%。  
四、返國就讀超過二學年且在三學年以下者：增

加總分 10%。 
五、返國就讀時間超過 3 學年均不予優待。 

一、教育行政機關分發或介

考入學之函件 (該函如

遺失，應註明其發文機

關、發文年月日字號)。
二、護照或入境證副本。 

境外優秀 
科學技術人才子女 

一、來臺就讀未滿一學期者：增加總分 25%。 
二、來臺就讀一學期以上未滿一學年者：增加總

分 20%。  
三、來臺就讀一學年以上未滿二學年者：增加總

分 15%。  
四、來臺就讀二學年以上未滿三學年者：增加總

分 10% 
五、在臺就學後，如繼續在臺升學，則不予加分

優待。 

一、教育行政機關分發或介

考入學之函件 (該函如

遺失，應註明其發文機

關、發文年月日字號)。
二、護照或入境證副本。 

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績優生 

一、代表國家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者：增加總分

10%。 
二、參加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六名

者：增加總分 10%。 
三、參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前八名，

或代表學校參加大專校院運動聯賽，獲得優

級組前六名者：增加總分 10%。 
四、代表學校參加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校院各

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三名者：增加總分

10%。 

專科學校肄(畢)業學生，在學

期間運動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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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凡以特種身分報考之考生，須於報名時繳驗有關證明文件並繳交影本，始可依特種身分

考生規定辦理（事後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補辦），否則一律視為普通身分考生，不予加分優

待。 

十四、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警察等）其

報考及就讀應由考生自行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該等考生如無法就讀，不得保留入學資格。 
 
柒、補發准考證 

考生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毀損者，可持身分證明文件，於放榜前至高苑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補發。 
 
捌、成績查詢及成績複查 

一、成績查詢： 

102 年 1 月 22 日（星期二）1200 開放網路查詢成績。 

二、成績複查： 
考生對成績如有疑慮，請攜帶准考證並填寫【附錄四】複查成績申請表，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辦理方式：本人親自辦理並以一次為限，每次 300 元，逾期或以電話查詢者均不受理，

成績當場查覆，不另行通知。 
（二）時間：102 年 1 月 22 日（星期二）1300 至 1500。 
（三）地點：高苑科技大學教務處註冊組（行政大樓 1 樓）。 

 
玖、分發、錄取及放榜 

一、考生於報名時即應填寫應考科系，填寫不清、塗改或錯誤者，一律不予分發。 
二、未寄備審資料者不予分發。 
三、分發時以補足名額為主，依總分高低排序，於報考系（組）學程分發。總分相同者，以總成

績同分參酌的方式比序，若仍無法分出順序，則增額錄取。若系（組）學程額滿時，則列為

備取生。報到註冊後有缺額時，按總分高低排序通知備取生依意願分發。 
四、102 年 1 月 22 日（星期二）1530，在本會網站開放查榜，正取生將個別郵寄通知。未收到

錄取通知單者，請自行上網查詢。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註冊之考生，不得以未收到錄取

通知單為理由，而要求補報到註冊。 
 
拾、報到及註冊 

一、正取生報到及註冊： 
（一）正取生之入學註冊通知隨錄取通知單郵寄，同時公佈於本校首頁新生專區，未收到通知

者，請自行上網查詢。考生不得以未收到錄取通知單為理由，而要求補報到註冊。 
（二）正取生應於 102 年 1 月 23 日（星期三）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星期四）完成註冊手續，

註冊之辦理方式請依錄取通知說明辦理並詳閱入學須知。 
（三）未按規定時限報到註冊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其缺額依第玖項第三點方式由備取生辦

理遞補。 
二、備取生報到註冊： 

備取生將於 102 年 2 月 4 日（星期一）至 102 年 2 月 5 日（星期二）止，個別以電話依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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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通知報到註冊，所以報名時請務必填寫寒、暑假時可以聯絡到之電話（最好是手機），

以免自身權益受損。 
 
拾壹、救濟措施 

考生於考試後發現報考系（組）、學程志願填寫錯誤，得於放榜後 3 日內向本會提出申請更

正救濟，本會得在不影響其他考生權益且更正後之系（組）、學程尚有缺額下，同意其變更並

改分發，若同時多人申請救濟，則以分數高低比序分發至額滿為止。 
 
拾貳、申訴辦法 

一、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得於該情事發生後 5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二、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准考證號碼、報考系（組）、學程、部別及年級、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申訴之事實及理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三、申訴案件逾越申訴範圍或明顯違反招生相關規定者，不予受理。 
四、受理之申訴案，由本會處理之。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或關係人列席說明。 
五、申訴以一次為限，申訴處理結果由本會相關人員討論研議，並函覆考生，逾期恕不受理。 

 
拾参、其他 

一、完成報名程序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退費，請考生於報名前審慎評估。 
二、應考考生對轉學考招生各階段（報名、考試等）有疑問時，應於該階段提出，事後提出者，

本會將不予處理。 
三、應考考生在入學考試時，若有舞弊情事，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者，應由原就讀學校為必要之

議處。 
四、經錄取入學後所繳之學歷證件，若與招生簡章所規定之報考資格不符時，仍須取消錄取資

格並勒令退學，不得異議。 
五、轉學生經錄取入學者，其學分抵免，依本校規定辦理。若因學分抵免不足須延長修業年限，

不得異議。 
六、其他未盡事宜除依相關法令規章處理之，若有相關法令規章仍未明定，而造成疑義者，由

本會緊急處理小組研議方案，經主任委員召開臨時委員會議討論作成決議後施行之。 



【附錄一】報名表（本表僅供內容參考，實際報名表請上網建立產生） 
高苑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招收大學部轉學生招生考試報名表 

請上網登錄資料 
並印出報名表 

（http://exam.kyu.edu.tw）

姓 名  
* 准考證 

  號  碼  
出 生

年 月 日
 

電  話 （ ） 

手   機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 

照片黏貼處 
限最近三個月內一吋

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請自行裁切勿超出格線） 

電  話 （ ）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關  係  

手   機  

報考學制、年級 
、系組學程及代碼

（塗改無效） 

□四技 
□二技 

               系、學程             組(代碼           ) 

學校：             系科組學程：              學制：□二技□四技□二專□五專□大學 

□在校生   年級 □休學生   年級□退學生   年級□畢業生

身分證 學生證 歷  年 
成績單 

休學或證明書 畢業證書 切結書

畢
肄
業 

□畢業      年   月畢業 
□肄業自 年 月起至 年 月止 

應
考
資
格 *報考證件 

      *退學原因 □操退 □學退 □其他   

切
結 

本表所列各項資料及報名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若有不符簡章規定致被取消報名資格者絕

無異議。                                          

考生簽章：                        年    月    日

資格審查 報名費 登記編號 核發准考證 
*承辦人核章 

 
校友學號： 

  

“＊”部份請勿填寫，志願塗改無效。 

高苑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招收大學部轉學生招生考試 

准 考 證  
照片黏貼處 

限最近三個月內一吋

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請自行裁切勿超出格線） 

   

本准考證為完成報名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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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妥善保存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附錄二】應繳交證明文件黏貼表 

准考證號碼：（勿填）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浮貼處 浮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浮貼處 浮貼處 

 

【報名費收據正本】 

浮貼處 

  

備審資料，請統一另附於後 

【應繳交證明文件】切結書浮貼處 

  

【應繳交證明文件】成績證明浮貼處 

（備審資料用之成績證明請勿貼於此） 

  

【應繳交證明文件】休學證明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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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准予先行報名切結書 

准考證號碼：（勿填）        

高苑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招收大學部轉學生招生考試 
 

切  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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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切結書人        因就讀學校之                      

□休學證明書 
□畢業證書 
□歷年成績單 
□學生證  

未能及時取得，陳請  轉學生招生委員會准予先行報名（到），日後入學所繳

之學歷證件，若與招生簡章中所定之報考資格不符時，願取消錄取資格並由

錄取之學校予以勒令退學，不得異議。 

 
 
 
 

立切結書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 

連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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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複查成績申請表 

高苑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招收大學部轉學生招生考試 
複查成績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收件編號：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報 考 學 制 大學部 

報 考 年 級 □四技二年級□四技三年級□二技一年級 

報考系（組）、

學 程 

 
 
 

准 考 證 號 碼  連 絡 電 話 

複 查 科 目 書面審查 

考生簽章：＿＿＿＿＿＿＿＿＿＿＿ 

 
高苑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招收大學部轉學生招生考試 

複查成績回覆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收件編號：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報 考 學 制 大學部 

報 考 年 級 □四技二年級□四技三年級□二技一年級 

報考系（組）、

學 程  

准 考 證 號 碼  連絡電話  

複 查 科 目 書面審查 

處 理 結 果                                                  年  月  日 

注意事項： 
1.考生對成績如有疑慮，請攜帶准考證並填寫本表於 102 年 1 月 22 日（星期二）1300 至 1500，
親自至高苑科技大學教務處註冊組（行政大樓 1 樓）申請複查，複查以一次為限，逾期或

以電話查詢者均不受理，成績當場查覆，不另行通知。 

2.成績複查費：每次酌收新台幣 300 元。 



【附錄五】高苑科技大學位置圖 

 

------------------------------------------------------------------------------------------------------------------------------- 

【附錄六】網路通訊報名信封封面 

寄件人： 

地址： 
寄回資料： 
□報名表□應繳交證明文件黏貼表□報名費收據□身分證正反影本 
□切結書□12 元回郵信封□必繳備審資料（成績單）□選繳備審資料 

貼    足 
限時掛號郵資 
並於 102.1.16 前

寄出 

 

821-51 限時掛號 

高雄市路竹區中山路 1821 號 
高苑科技大學 

招生委員會（日間部註冊組）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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